柳州市人民政府

柳政复字〔2022〕30号

柳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。住所地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。
负责人:韦XX，组长。
被申请人: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。
住所地: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马平路45号。
法定代表人:彭志春，区长。
第三人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(以下简称北隆村委 )。
法定代表人:覃XX，主任。
第三人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(以下简称XX村民小组)
住所地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。
第三人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(以下简称XX村民小组)。
住所地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。
第三人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(以下简称XX村民小组)。
住所地: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北隆村民委员会。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1年9月30日作出的《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土博镇北隆村委与北隆村委XX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》(江政处字〔2021〕3号，以下简称3号处理决定)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已于 2021年12 月6日依法受理。经依法征询，当事人在复议期间未能达成调解意向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在确权阶段，第三人XX村民小组表示如果申请人要得回争议林地的权属，则其也主张要回;第三人XX村民小组、XX村民小组对于向其发出的权属纠纷举证通知均未予回复。
争议发生后，被申请人组织争议当事人进行了现场勘查和调解质证。2021年9月30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作出3号处理决定，决定:争议林地权属为北隆村委林场所有。
本机关认为:本案中，1981年林业“三定”资料显示，争议地550.7 亩位于北隆村委林场范围内，北隆村委林场自上世纪70年代办场至今一直由北隆村委经营管理。被申请人根据争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材料，综合考虑调查结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，符合确权调处“三个有利于”原则，本机关予以支持。申请人认为3号处理决定错误，但其提出的复议理由不充分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(一)项的规定，决定如下:
维持被申请人 2021年9月30日作出的江政处字〔2021〕3号《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土博镇北隆村委与北隆村委XX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》。
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柳州市人民政府
2022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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